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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 COVID-19 疫苗接種計畫 

第三章 疫苗接種作業 

第一節 前置作業 

壹、疫苗取得國內緊急授權程序及檢驗封緘 

為因應緊急公共衛生之需要，由疾管署提供完整預防或診治計畫書、

藥品說明書、國外上市證明(如取得國外 EUA)等相關資料，並由食品藥物

管理署依藥事法進行審查，並核准專案輸入，後續視緊急公共衛生需求擇

定採取疫苗檢驗封緘方式(全項檢驗、抽項檢驗或書審)。 

貳、疫苗冷鏈及物流配送安排 

鑒於不同廠牌 COVID-19 疫苗對溫度的特性互有差異，故疫苗由原廠

以國際標準之冷儲設備空運抵達桃園國際機場，並協調交通部民航局及桃

園國際機場相關單位，由海關採機邊驗放進口之疫苗，完成後直接運送至

符合 PIC/S GMP 與 GDP 規範之冷儲及分裝中心，依各廠牌疫苗產品說明

書之儲放條件，置於-70℃、-20℃及 2-8℃三種溫層之冷儲庫房，依不同的

倉儲溫度，以及各合約院所分配數量及地點進行配送，原則為每月送貨 4-

8 次，倉儲公司於出貨前進行分裝及標示效期，完成後即以 2-8℃之醫藥品

物流專車直接送達合約院所，至於離島地區則安排以其他冷儲配備空運送

抵後儲存於 2-8℃之冷藏設備，以執行後續接種作業。 

參、採購配套器材 

由於國際間陸續有 COVID-19 疫苗經部分國家核准緊急使用授權

(EUA)，全球接種量將急遽上升，而該等疫苗均為多劑型（multi-dose），

部分產品需以稀釋液進行稀釋，預估國內庫存有限，多僅限於國內常規預



19 

 

儲量，為利符合接種時程，依疫苗接種劑量容積，預估需用 1ml 及 3ml 針

筒、搭配 24G 或 25G 管徑與 1-11/2吋長度之針頭，以及注射用生理食鹽水

辦理採購作業，以利接種作業之推動。 

肆、資訊系統整合佈建 

一、結合全民健康保險資訊系統 

由疾管署提供接種對象名冊，彙入全民健康保險資訊系統，後續依

指揮中心公布對象開放接種日期，民眾就醫時，透過健保卡可查詢是否

符合公布之接種身分、接種廠牌及劑次，以利民眾進行接種前的身分確

認及核對，並記錄施打資訊，以利於接種第二劑時能夠符合不同疫苗之

接種間隔，使施打作業更為順暢及減少施打間隔時間不足事件的發生。 

二、現行 NIIS 之 COVID-19 疫苗接種作業因應 

COVID-19 疫苗接種資料由現行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

(NIIS)上傳及管理接種資料，惟現行合約院所係每日透過健保上傳管道

或以每月媒體交換方式定期至衛生所匯入 NIIS，資料更新有 1-35 天的

時間差，因應措施包括要求合約院所每日擇一路徑將接種資料上傳，以

及新增提供每日 WEB 批次匯入功能，以利及時掌握接種進度。 

三、建置疫苗接種不良事件通報暨追蹤關懷系統 

為提升疫苗接種不良事件之通報時效，並能即時掌握追蹤關懷資

料及自動產製需用報表，並利運用於加強掌握 COVID-19 疫苗接種不

良事件，建置疫苗接種不良事件通報暨追蹤關懷系統，並包含電子化通

報、交換資料、派案、追蹤關懷資料登錄維護、匯出報表及後續與 NIIS

及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相關系統(VICP)等介接資料，以利資料之加值運

用，以利於發生不良反應事件之及時應變，以及作為政策制訂的參考。 

伍、公衛動員及合約院所召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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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疾管署進行接種之政策規劃，由地方政府衛生局召募轄內合約院

所，並辦理合約簽訂等事宜，有關合約院所之資格、合約規範及合約院所

應配合事項詳見本計畫第四章，依疾管署後續所訂時限送交合約院所名

冊，並由該署彙整後提供健保署協助設定處置費申報院所。並將合約院所

公布於轄區網站，同時提供疾管署連結網址，以應即時維護、更新各縣市

資料，另合約院所名冊如有異動時應於公布時，同步知會疾管署。 

陸、合約院所協助事項 

一、預先規劃院內之接種場地與人力及各診次可服務人次，暨指定接種作

業聯繫窗口。 

二、各接種單位應將集中接種時段及預約方式公告周知民眾，以利運用及

減少抱怨。 

三、依預約人數於接種作業開始前 1 週前向轄內衛生局/所申請疫苗，由衛

生單位依撥配疫苗之冷鏈條件、可用期限及包裝評估疫苗分配量。 

四、每日之門診量以疫苗最小包裝之劑型推估。 

五、依照供應疫苗之接種間隔，請預先規劃安排提供第 2 劑之接種時間與

服務單位。 

柒、接種對象造冊 

為掌握以職業別為主之第一至第七類對象【醫事人員、中央及地方政

府防疫人員、高接觸風險第一線工作人員、維持社會運作之必要人員（警

察及憲兵）、機構及社福照護系統之人員及其受照顧者、維持國家安全正

常運作之必要人員（軍人及軍事機關與國安單位之文職人員）、因特殊情

形必要出國者（因外交或公務奉派出國人員、代表國家出國之運動員或選

手），將由該等對象之主管機關蒐集接種對象名冊，調查、彙整所屬單位

及附屬機關相關接種對象之名冊(至少含編號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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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編號、聯絡電話、工作單位、職稱)，提供符合接種條件之總人數及擬

接種人數統計表，予各該對象所在地之衛生局並副知疾管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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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疫苗接種策略 

在 COVID-19 疫苗接種計畫實施初期，疫苗的供應量受到限制，故以高

傳播族群優先為原則。但預計在後續的幾個月中，疫苗的供應量將陸續增加，

疫苗接種對象便可擴展到更多的高風險族群和其他民眾。基於各個時間點疫苗

的供應可能發生變化，因此計畫必須具體且保持彈性，以因應各種狀況。爰此

疾管署參考 ACIP 研訂之接種對象及可取得之疫苗數量(每人完成 2 劑需求)規

劃分三階段進行，確切實施日期另訂，並對外公布。有關各階段之接種作業推

動規劃如下： 

壹、第一階段：當可取得之疫苗劑量在 200 萬（含）劑以下時： 

一、實施期程：預定於 110 年 3 月起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因疫苗資源有限，優先提供醫事等第 1-7 類工作人員接種，

以鞏固國內醫療與防疫量能並維持社會運作與國家安全。此類對象之

接種視疫苗實際交貨情形，依下列順序，並考量各實施對象之風險，如

醫事人員類別中為第一線照顧 COVID-19 疑似或確診病患等因素，在

疫苗數量有限前提下，逐步推動。 

疫苗交貨

劑量 

優 先

順序 
實施對象 

預 估 人

數（萬） 

累積人數

（萬） 

50 萬劑 

1 醫事人員 45.5 45.5 

2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9 54.5 

3 高接觸風險第一線工作人員 3.5 58 

50 萬劑 

以上至200

萬劑 

4 

因特殊情形必要出國者 

*因外交或公務奉派出國人員 

*代表國家出國之運動員或選手 

0.5 58.5 

5 
維持社會運作之必要人員(警察及憲

兵) 
5 63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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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維持機構及社福照護系統運作之人

員及其受照顧者 
20 83.5 

7 維持國家安全正常運作之必要人員 20.8 104.3 

三、合約院所擇定原則：合約院所家數：因疫苗數量有限，以「傳染病指

定專責醫院、隔離醫院及採檢院所」為原則，視疫苗可供應狀況循序開

放至 200 家。 

四、接種作業： 

（一） 因疫苗接種後可能會發生副作用，依據臨床試驗結果顯示約數天

至 1 週緩解，為避免影響對象工作，務請提醒各部門安排分批至

合約醫療院所接種，並請週知接種疫苗後如出現發燒等症狀，請依

第七章第三節進行後續處置措施。 

（二） 第一類對象醫護等工作人員任職單位若為合約醫療院所，由醫療

院所安排院內人員進行接種，若任職單位非合約醫療院所，請由衛

生單位協助與合約醫療院所進行媒合，分批至合約醫療院所接種。 

（三） 第二類對象衛生單位第一線防疫人員由疾管署及衛生局自行安

排。維持機構及社福照護系統運作之人員及其受照顧者由機構與

合約醫院排定接種日期，由包含醫師、護理等人員組成接種小組，

並連繫轄區衛生局（所）協助提供所需疫苗後，進行本項疫苗接種

業務。 

（四）  

貳、第二階段：當可取得之疫苗劑量在 200 萬劑至 1,000 萬（含）劑之時間： 

➢實施期程：預定 110 年 6 月為目標。 

➢實施對象：疫苗數量陸續擴增，提供感染 COVID-19 後容易產生嚴重併

發症或導致死亡之長者接種。 

疫苗交貨

劑量 

優先

順序 
實施對象 

預估人數

（萬） 

累積人數

（萬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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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~1,000 

萬劑 
8 65 歲以上長者 348.5 452.8 

備註：後續視疫苗供應狀況，另訂長者接種先順序。 

➢合約院所擇定原則：依疫苗可供應狀況陸續開放，預估為 300 至 750 家。 

參、第三階段：當採購之疫苗逐步到位，全面開放至第 10 類實施對象。 

➢實施期程：預定 110 年 9 月為目標。 

➢實施對象：感染 COVID-19 後容易導致嚴重疾病之高風險疾病者及可能

增加感染及疾病嚴重風險之特殊疾病者。 

疫苗交貨

劑量 

優先

順序 
實施對象 

預估人數

（萬） 

累積人數

（萬） 

達 1,000 

萬劑以上 

9 

19-64 歲具有易導致嚴重疾病

之高風險疾病者 
384 836.8 

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患 3.5 840.3 

10 50-64 歲成人 530 1370.3 

➢合約院所擇定原則：疫苗陸續到位，預估自 750 家擴及至 1,500 家。 

第三節 疫苗接種作業 

為因應目前經先進國家緊急授權使用或有條件許可之 COVID-19 疫苗具

有不同之冷儲規範及效期，且疫苗均為多劑型之包裝，經評估購置疫苗之可

供應時程、種類、實施對象及冷儲條件，依據近期預定供應本計畫接種作業

之「Pfizer-BioNTech COVID-19 Vaccine」、「COVID-19 Vaccine AstraZeneca」

及「Moderna COVID-19 Vaccine」，分別訂定各該疫苗之接種作業如下： 

壹、Pfizer-BioNTech COVID-19 Vaccine 接種作業 

一、接種對象：本疫苗依其可掌握之供應期程及預訂交貨劑量，依 ACIP 研

訂之優先順序及接種，逐步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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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供接種服務之院所 

原則為區域級以上之合約醫院；離島縣市則為地區醫院或衛生所。 

三、前置作業： 

本疫苗劑型為 5 劑/瓶，且於 2-8℃環境僅能保存 5 天，為保障本疫苗

接種對象之接種效益與安全及降低疫苗耗損。合約醫院配合事項 

1. 依包裝方式每週預約之接種人數至少 250 人，預約接種人數超過

1,000 名者，則可以 975 名之倍數搭配預約。並規劃每日之預約人數

及疫苗開瓶數。 

2. 本疫苗接種間隔目前 ACIP 建議為至少 28 天，請預先規劃安排提供

第 2 劑之接種診次及人力。 

四、疫苗配撥原則： 

（一）請衛生局於至少一週前提報疾管署，有關轄內本項疫苗合約醫院

次一週之疫苗需求量，以利撥配疫苗。 

（二）疾管署依據前述提報資料請疫苗倉儲配送疫苗至合約院所，視情

況安排每週下貨 1 至 2 次。 

（三）前往機關/機構辦理接種者，則依據所提名冊及當日擬接種人數核

撥。 

（四）撥配疫苗時，如同時具兩種以上廠牌，由疾管署依據疫苗之劑型、

冷儲特性及各縣市接種單位之量能擇一廠牌撥配。 

五、疫苗之運送、儲存及使用方式 

（一）運送、儲存：由國內倉儲物流廠商以冷藏車直接配送指定之區域級

以上合約醫院，醫院收具疫苗後冷儲於 2-8℃環境於 5 天 (120 小

時)用畢。 

（二）疫苗管理使用方式請參閱本計畫書第二章第一節。 

六、合約院所接種作業 

（一）確認被接種者身分及進行接種前之健康評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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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接種對象攜帶證件前往合約醫院接種(詳如附件 6)。 

2.合約醫院辦理疫苗接種前，應核對確認接種對象身分、發給被接種者

「COVID-19 疫苗接種須知及意願書」(附件 7)、量測體溫，並經醫

師評估適合接種後再執行。如前往機構辦理接種作業，應請機構備妥

被接種者之名冊及接種同意書，俾以確認比對被接種者身分。 

3.如係辦理第 2 劑疫苗接種，應併同檢核民眾之接種紀錄卡，確認與第

1 劑之間隔符合規範再執行，若對於紀錄卡之登載資料有疑義，請輔

以「醫療院所預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統」查詢核對；或洽轄區衛生局

(所)協助釐清後再接種。 

4.通知接種對象按時前往醫院接種第 2 劑疫苗。 

（二）疫苗準備及操作方式 

1.疫苗回溫： 

疫苗已於接種單位 2~8°C 環境冷藏保存，稀釋前將疫苗從冷

藏環境取出置於室溫(25°C 以下)回溫。且必須在 2 小時內立

即稀釋使用，若不能於 2 小時內稀釋者，需保存於 2~8°C 環

境。 

2.疫苗稀釋：(回溫至稀釋完畢期間不得超過 2 小時) 

(1)當疫苗達到室溫，輕輕顛倒 10 次後再稀釋，不可搖晃。

稀釋前，疫苗應為白色至灰白色溶液。 

(2)以 21g(或更細)的針頭，採無菌技術取 1.8 mL 之 0.9 %無

菌生理食水注射液注入疫苗瓶中。 

(3)從疫苗瓶中取出針頭之前，自瓶中抽出 1.8 mL 空氣至空

針平衡壓力。 

(4)輕輕顛倒稀釋後的疫苗 10 次混合，不可搖晃。 

(5)於疫苗瓶標籤上記錄稀釋日期和時間，保存於 2-25°C 若

於稀釋後 6 小時內未用畢者即須丟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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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疫苗接種：(肌肉注射)  

以 1 mL 空針(23~25g 針頭)，抽取 0.3 mL 之疫苗進行

肌肉注射。若有剩餘之劑量，如足夠 1 劑(0.3 mL)，仍

可接種，若不足 0.3 mL 則不可與其他瓶混合使用亦不

可轉運至其他接種地使用。 

（三）接種紀錄 

合約醫院於為民眾完成 COVID-19 疫苗接種後，應將接種紀錄核實

登載於疾管署統一印製之「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卡」(附件 8)，

包括疫苗廠牌/品名、批號、接種日期，並由醫師或接種者簽名及加

蓋接種單位章戳等，如係接種第 1 劑者請預約第 2 劑之接種時間(請

注意第 2 劑與第 1 劑之間隔應符合各廠牌疫苗之間隔規範)，同時

衛教被接種者接種後可能發生之反應、應注意事項及請其依預約日

期完成第 2 劑疫苗接種，確保疫苗接種免疫力。 

（四）接種資料通報 

1.合約院所完成接種後應依本計畫第六章之「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量

通報」規範，將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結存量傳送「全國性預防接種

資訊管理系統(NIIS)」，以確保民眾接種資料及中央常規撥發疫苗

之正確登錄及核帳，並妥善保管接種名冊或依合約機關規定送交備

查。 

2.衛生局：應督導轄區合約院所依規定時效回報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

結存量，俾憑掌握 COVID-19 疫苗各類對象之接種狀況及疫苗之庫

存量，及早採相關介入措施。 

（五）疫苗毀損處理 

1.衛生局/所（室）/合約醫院診所，如遇本項疫苗毀損事件，請循現行

幼兒常規疫苗作業流程，由衛生局依公費疫苗毀損原因審核處理（附

件 9），報疾管署錄案(報告表如附件 10)。倘涉賠償事宜，疫苗以 NIIS

圖 示摘錄於 美國 FDA 

Pfizer-BioN Tech COVID-

19 Vaccine EUA 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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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配時所列單價核計，賠償款請全數撥付疾管署。 

2.衛生局/所（室）/合約醫院診所，於疫苗瓶裝未開瓶前或於注射前如

發現有損壞、內容物不足等無法使用情形，應儘速通知衛生局/所，

並將疫苗實體繳回，經衛生局/所審核後轉報疾管署，以利洽廠商辦

理疫苗退換等相關事宜(檢附瑕疵換貨處理流程如附件 11)。 

貳、COVID-19 Vaccine AstraZeneca 接種作業 

一、接種對象： 

本疫苗依其可掌握之供應期程及預訂交貨劑量，依 ACIP 研訂之優先順

序，逐步推動。 

二、提供接種服務之院所 

各縣市合約之醫院、診所及衛生所提供接種服務。 

三、前置作業 

衛生單位工作事項： 

1.辦理轄內接種指定醫院合約事項 

接種合約醫院以轄內現行辦理兒童常規疫苗之醫院、診所及衛生

所為原則。有關合約院所之資格、合約規範及合約院所應配合事項詳

見本計畫第四章。 

2.輔導合約院以下事項 

(1)本疫苗劑型為 8 劑/瓶或 10 劑/瓶，為保障本疫苗接種對象之接種效

益與安全及降低疫苗耗損，請合約院所開設 COVID-19 疫苗接種

服務之專責門診，原則採集中時段接種及預約制(每日以大約 8~10

人為單位預約)，院所可酌情開放現場掛號。 

(2)各接種單位應將集中接種時段及預約方式公告周知民眾，以利運用

及減少抱怨。 

(3)本疫苗接種間隔目前建議為 8 至 12 週以上(至少 8 週)，請預先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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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安排提供第 2 劑之接種診次與人力。 

四、疫苗配撥作業 

（一）請各縣市衛生局視轄內合約醫院所本項疫苗之消耗結存情形及預

約情形，安排疫苗下貨至接種單位。 

（二）疫苗由廠商以 2-8°C 冷藏車配送至 22 縣市衛生局或疾管署指定地

點儲存於 2-8°C 之冷藏設備，再撥發轄內接種單位使用。 

（三）前往機關/機構辦理接種者，則依據所提名冊及當日擬接種人數核

撥。 

（四）撥配疫苗時，如同時具兩種以上廠牌，由疾管署依據疫苗之劑型、

冷儲特性及各縣市接種單位之量能擇一廠牌撥配。 

五、疫苗之運送、儲存及使用方式 

（一）運送、儲存：由衛生局/所配送轄內合約院所或由院所至衛生單位

領用，合約院所收具疫苗後冷儲於 2-8℃環境。 

（二）疫苗管理使用方式請參閱本計畫書第二章第二節。 

六、合約院所接種作業 

(一)確認被接種者身分及進行接種前之健康評估 

1.接種對象攜帶證件前往合約醫院接種(詳如附件 6)。 

2.合約醫院辦理疫苗接種前，應核對確認接種對象身分、發給被接種者

「COVID-19 疫苗接種須知及意願書」(附件 7)、量測體溫，並經醫

師評估適合接種後再執行。如前往機構辦理接種作業，應請機構備妥

被接種者之名冊及接種同意書，俾以確認比對被接種者身分。 

3.如係辦理第 2 劑疫苗接種，應併同檢核民眾之接種紀錄卡，確認與第

1 劑之間隔符合規範再執行，若對於紀錄卡之登載資料有疑義，請輔

以「醫療院所預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統」查詢核對；或洽轄區衛生局

(所)協助釐清後再接種。 

(二)疫苗準備及操作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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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接種前應檢視疫苗外觀是否有不溶之顆粒。不可搖晃疫苗。 

2.疫苗一旦開封，需標示開封時間及屆效時間(開瓶+6 小時)，於 2~25°

C 環境保存，6 小時內用畢，未用畢者即需丟棄。 

 (三)接種紀錄 

合約醫院於為民眾完成 COVID-19 疫苗接種後，應將接種紀錄核實

登載於疾管署統一印製之「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卡」(附件 8)，

包括疫苗廠牌/品名、批號、接種日期，並由醫師或接種者簽名及加

蓋接種單位章戳等，如係接種第 1 劑者請預約第 2 劑之接種時間(請

注意第 2 劑與第 1 劑之間隔應符合各廠牌疫苗之間隔規範)，同時衛

教被接種者接種後可能發生之反應、應注意事項及請其依預約日期

完成第 2 劑疫苗接種，確保疫苗接種免疫力。 

(四)接種資料通報 

1.合約院所完成接種後，應依本計畫第六章之「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量

通報」規範，將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結存量傳送「全國性預防接種資

訊管理系統(NIIS)」，以確保民眾接種資料及中央常規撥發疫苗之正

確登錄及核帳。 

2.衛生局：應督導轄區合約院所依規定時效回報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結

存量，俾憑掌握 COVID-19 疫苗各類對象之接種狀況及疫苗之庫存

量，及早採相關介入措施。 

(五)疫苗毀損處理 

1.衛生局/所（室）/合約醫院診所，如遇本項疫苗毀損事件，請循現行幼

兒常規疫苗作業流程，由衛生局依公費疫苗毀損原因審核處理（附件

9），報疾管署錄案(報告表如附件 10)。倘涉賠償事宜，疫苗以 NIIS

撥配時所列單價核計，賠償款請全數撥付疾管署。 

2.衛生局/所（室）/合約醫院診所，於疫苗瓶裝未開瓶前或於注射前如發

現有損壞、內容物不足等無法使用情形，應儘速通知衛生局/所，並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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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苗實體繳回，經衛生局/所審核後轉報疾管署，以利洽廠商辦理疫苗

退換等相關事宜(檢附瑕疵換貨處理流程如附件 11。 

參、Moderna COVID-19 Vaccine 接種作業 

一、接種對象： 

本疫苗依其可掌握之供應期程及預訂交貨劑量，依 ACIP 研訂之優先順

序，逐步推動。 

二、提供接種服務之院所 

各縣市合約之醫院提供接種服務。 

三、前置作業 

（一）衛生單位工作事項： 

1.辦理轄內接種指定醫院合約事項 

接種合約醫院以轄內現行辦理兒童常規疫苗之醫院、診所及衛生所為

原則。有關合約院所之資格、合約規範及合約院所應配合事項詳見本

計畫第四章。 

2.輔導合約院以下事項 

(1)本疫苗劑型為 10 劑/瓶，為保障本疫苗接種對象之接種效益與安全

及降低疫苗耗損，請合約院所開設 COVID-19 疫苗接種服務之專責

門診，原則採集中時段接種及預約制(每日以大約 10 人為單位預

約)，院所可酌情開放現場掛號。 

(2)各接種單位應將集中接種時段及預約方式公告周知民眾，以利運用

及減少抱怨。 

(3)本疫苗接種間隔目前建議為至少 28 天，請預先規劃安排提供第 2

劑之接種診次與人力。 

四、疫苗配撥作業 

請各縣市衛生局視轄內合約醫院所本項疫苗之消耗結存情形及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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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情形，安排疫苗撥配至接種單位事宜。 

五、疫苗之運送、儲存及使用方式 

（一） 運送、儲存：疫苗由廠商以冷凍車配送至 22 縣市衛生局或疾

管署指定地點，儲存於-20°C 之冷凍設備。衛生局將疫苗撥發

轄內接種單位使用，運送及後續保存均於 2-8℃環境儲存 30 天

用畢。 

（二） 疫苗管理使用方式請參閱本計畫書第二章第三節。  

六、合約院所接種作業 

（一）確認被接種者身分及進行接種前之健康評估 

1.接種對象攜帶證件前往合約醫院接種(詳如附件 6)。 

2.合約醫院辦理疫苗接種前，應核對確認接種對象身分、發給被接

種者「COVID-19 疫苗接種須知及意願書」(附件 7)、量測體溫，

並經醫師評估適合接種後再執行。如前往機構辦理接種作業，應

請機構備妥被接種者之名冊及接種同意書，俾以確認比對被接種

者身分。 

3.如係辦理第 2 劑疫苗接種，應併同檢核民眾之接種紀錄卡，確認

與第 1 劑之間隔符合規範再執行，若對於紀錄卡之登載資料有疑

義，請輔以「醫療院所預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統」查詢核對；或

洽轄區衛生局(所)協助釐清後再接種。 

（二）疫苗準備及操作方式 

1.疫苗解凍：自-20°C 冷凍保存取用者，請於 2~8°C 冷藏環境解凍

2.5 小時，解凍後接種前在室溫下靜置 15 分鐘；若於 15~25°C 室

溫下解凍，時間為 1 小時。 

2.接種前應檢視疫苗外觀是否有不溶之顆粒。不可搖晃疫苗。 

3.以無菌空針抽取 0.5 mL 之疫苗進行肌肉注射。 

4.疫苗一旦開封，必須保存於 2~25°C 環境，並標示首次使用之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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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，6 小時未用畢者即需丟棄。 

（三）接種紀錄 

合約醫院於為民眾完成 COVID-19 疫苗接種後，應將接種紀錄

核實登載於疾管署統一印製之「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卡」

(附件 8)，包括疫苗廠牌/品名、批號、接種日期，並由醫師或接

種者簽名及加蓋接種單位章戳等，如係接種第 1 劑者請預約第

2 劑之接種時間(請注意第 2 劑與第 1 劑之間隔應符合各廠牌疫

苗之間隔規範)，同時衛教被接種者接種後可能發生之反應、應

注意事項及請其依預約日期完成第 2 劑疫苗接種，確保疫苗接

種免疫力。 

（四）接種資料通報 

1.合約院所完成接種後，應依本計畫第六章之「接種資料及疫苗消

耗量通報」規範，將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結存量傳送「全國性預防

接種資訊管理系統(NIIS)」，以確保民眾接種資料及中央常規撥發

疫苗之正確登錄及核帳。 

2.衛生局：應督導轄區合約院所依規定時效回報接種資料及疫苗消

耗結存量，俾憑掌握 COVID-19 疫苗各類對象之接種狀況及疫苗

之庫存量，及早採相關介入措施。 

（五）疫苗毀損處理 

1.衛生局/所（室）/合約醫院診所，如遇本項疫苗毀損事件，請循現

行幼兒常規疫苗作業流程，由衛生局依公費疫苗毀損原因審核處

理（附件 9），報疾管署錄案(報告表如附件 10)。倘涉賠償事宜，

疫苗以 NIIS 撥配時所列單價核計，賠償款請全數撥付疾管署。 

2.衛生局/所（室）/合約醫院診所，於疫苗瓶裝未開瓶前或於注射前

如發現有損壞、內容物不足等無法使用情形，應儘速通知衛生局/

所，並將疫苗實體繳回，經衛生局/所審核後轉報疾管署，以利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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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辦理疫苗退換等相關事宜(檢附瑕疵換貨處理流程如附件 11。 

肆、社區接種站之接種作業 

為藉由主動至社區提供民眾接種服務以提升接種率，並因應重大疫情

發生時改變民眾接種行為及接種意願，衛生局應事先籌劃轄內作業之因應

事宜。 

壹、前置作業 

一、由衛生所及合約院所認養，就轄區接種資源及實際需求酌予部署。 

二、衛生局（所）應事先調查轄內學校、公園及其他空曠地點，預先規劃重

大疫情發生時，可設置大型戶外接種站之妥適地點及因應配套措施。 

三、業經確定執行之社區接種站及預先規劃大型接種站，請依附件 12、13

專案提報疾管署，以為支付接種處置費之依據。衛生局填報之設站地

點、接種時間等資料如有變更，應每 2 週定期通報疾管署轉送中央健

康保險署備查，有關接種站設立方法請參考附件 14。前述資料之提報

時間等事宜，疾管署另行函知。 

貳、接種作業：參照本章第二節說明 

疫苗使用：考量接種作業現場之冷儲條件，疫苗之使用以 COVID-19 

Vaccine AstraZeneca 為原則。 

 


